太康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成交公示

（太自然示字〔2023〕14号）
    按照《土地管理法》《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《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》和《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遵循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，我局于 2023年7月12日 至 2023年8月3日委托周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拍卖出让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。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：

    一、地块基本情况：

	宗地编号
	宗地位置
	土地

用途
	土地面积

（公顷）
	出让年限（年）
	成交价款

(万元）
	受让人

	TK2023-13号
	太康县常营镇G311国道北侧、交警大队常营中队东侧
	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
	0.31088
	40
	820
	李立新


二、公示期：2023年8月4日 至 2023年8月13日

三、该宗地签订《成交确认书》后，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出让合同，相关事宜在合同中约定。
　　 联系电话：0394-6815019

     联 系 人：陈先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太康县自然资源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8月4日

窗体顶端

窗体底端

